
  

臺灣原住民族回復傳統姓名及更正姓名作業要點 

1.中華民國84年2月17日內政部（84）台內戶字第8473638號函訂頒 

2.中華民國87年4月1日內政部（87）台內戶字第8777011號函修正發布第4、7點條文 

3.中華民國89年5月9日內政部（89）台內戶字第8960775號函修正發布第5點條文 

4.中華民國95年2月24日內政部台內戶字第0950019590號令修正發布名稱及全文11點；

並自即日生效（原名稱：臺灣原住民族回復傳統姓名及更正姓名作業要點） 

5.中華民國97年4月30日內政部台內戶字第0970066641號令修正發布第3、5點條文；

並自即日生效 

6.中華民國114年1月2日內政部台內戶字第1130244764號令修正發布名稱及全文8點；

並自即日生效（原名稱：臺灣原住民回復傳統姓名及更正姓名作業要點） 

 

一、為辦理臺灣原住民族(以下簡稱原住民族)回復傳統姓名、回復原有

漢人姓名、變更為漢人姓名、姓名並列傳統姓名之原住民族文字及

姓名更正作業，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規定下列申請事項： 

（一）回復中文或原住民族文字傳統姓名。 

（二）回復原有漢人姓名、變更為漢人姓名。 

（三）並列傳統姓名之原住民族文字。 

（四）更正中文或原住民族文字傳統姓名、並列傳統姓名之原住民

族文字。 

（五）更正漢人姓氏。 

（六）更正父母姓名。 

三、前點之申請，以當事人或法定代理人為申請人，並填具申請書，向

戶籍地戶政事務所為之，由戶政事務所核定。但經內政部公告，並

刊登政府公報之指定項目，其登記得向戶籍地以外之戶政事務所為

之。 

四、辦理第二點姓名變更或更正者，其配偶及子女之戶籍相關資料，應

隨同變更、更正，並得向任一戶政事務所申請為之。 

五、當事人已回復傳統姓名，其子女以漢人姓名辦理出生登記及初設戶

籍登記者，其從姓應依民法相關規定辦理。 

六、未申請回復傳統姓名之原住民族，在臺灣省光復初次設戶籍時，自



  

定之姓氏及父母姓名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應申請更正： 

（一）父子或同胞兄弟姊妹，或有血親關係之伯叔，因分居各自定

姓氏，致現用姓氏不同者，以同宗年齡最長者為準。 

（二）本人或其父母之姓氏，非我國所習見。 

（三）同胞兄弟姊妹因分居，致中華民國四十三年譯註之中文父母

姓名不相符，以父母或同宗年齡最長者所譯註之姓名為準。 

（四）四十三年譯註之父母姓名，與實際上仍生存或已死亡父母姓

名不符。 

依前項各款規定申請更正姓氏或父母姓名者，以一次為限。 

七、依前點第一項第一款、第二款規定申請更正姓氏者，應提憑日據時

期戶口調查簿及光復初次設戶籍自定姓名時之戶籍謄本或其他足資

證明之文件；無法提憑日據時期戶口調查簿者，得以相關年長親族

二人以上證明為之。 

依前點第一項第三款、第四款規定申請更正父母姓名者，應提憑日

據時期戶口調查簿與譯註姓名時之戶籍謄本及父母相關戶籍謄本或

其他足資證明之文件；無法提憑日據時期戶口調查簿者，得以相關

年長親族二人以上證明為之。 

八、依第六點規定申請更正姓氏經核准者，從其姓之子女如未回復傳統

姓名，應隨同更正姓氏。 


